
 

 

     

 

附表一：民事事務部分

 

編號 專業案件類別 所涵括案件之種類 

一 勞動專業案件 勞資爭議事件及勞動事件法所定之勞動事件 

二 選舉罷免專業案件 選舉罷免訴訟事件 

三 醫療專業案件 醫事糾紛損害賠償訴訟事件 

四 工程專業案件 營造業法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之工程糾紛訴訟事件 

五 智財專業案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二條規定之民事訴訟事件 

六 家事專業案件 家事事件法所定之家事事件 

七 消債專業案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三條規定之消債案件 

八 原住民族專業案件 依司法院指定之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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